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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务厅办公室文件
豫商办文〔2021〕49 号

河南省商务厅办公室
关于组织申报第六批河南省品牌消费

集聚区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郑州航空港区、各省直管县（市）商务

主管部门：

根据《商务部关于促进中国品牌消费的指导意见》（商运发

〔2012〕434 号）、《河南省商务厅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品牌消费

集聚区的指导意见》（豫商运〔2014〕18 号）和《河南省品牌消

费集聚区认定办法》（豫商流通〔2019〕12 号），为推动实体零

售业创新转型升级，发挥品牌消费集聚区优势，扩大消费市场规

模，进一步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求，

省商务厅决定开展第六批河南省品牌消费集聚区认定工作。现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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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申报主体在我省依法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集聚区

以商贸为主体，设施设备齐全，具备餐饮、文化休闲或娱乐等功

能；集聚较多品牌，经营状况良好；已探索发展智慧零售或基本

完成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被命名为绿色商场或省级平安商场的

企业优先。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省辖市级：商品经营总面积不低于 3 万平方米，餐饮

经营面积不低于 1000 平方米，文化休闲或娱乐等经营面积不低

于 2000 平方米；

（二）县级（含直管县市、不含区）：商品经营总面积不低

于 2 万平方米，餐饮经营面积不低于 1000 平方米，文化休闲或

娱乐等经营面积不低于 1000 平方米；

（三）正式开业 1 年以上；

（四）企业有明显、系统的品牌发展思路、品牌营销发展战

略和具体措施；

（五）企业现代管理制度健全、日常管理正规有序；

（六）企业有与经营规模配套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和

公用洗手间；

（七）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

建立；反恐防暴机构、制度健全，有预案并组织演练；设有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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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站，有专（兼）职消防应急小分队，管理规范；各种设施设

备设置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二、申报材料

（一）各地商务部门推荐文件原件；

（二）品牌消费集聚区申报表（见附件）；

（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2020 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财务审计报告（复

印件）；

（五）企业建筑物产权或租赁合同证明（复印件），企业商

品经营面积、餐饮经营面积、文化休闲或娱乐等经营面积佐证材

料；

（六）企业布局平面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洗手间

（复印件及图片）；

（七）企业与经营商户（企业）之间的协议或合同（提供 2

份，复印件）；

（八）企业运营方案，以及探索发展智慧零售或基本完成数

字化、智能化改造相关资料；

（九）企业现代化管理制度健全（复印件及图片）；双重预

防体系建立（复印件及图片）；企业反恐、防暴机构和安全管理

制度健全（复印件），有反恐预案、有演练图片；

（十）经有关部门核发的消防安全合格证、电梯合格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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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各种消防设施、设备图片等。

三、申报和认定程序

（一）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向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

请，提交申报材料；

（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实地核

查企业申报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做出审核结论。对达到申报

条件要求的，提交品牌消费集聚区申报表，并以正式文件向省商

务厅出具推荐报告；

（三）省商务厅组织评审和复查；

（四）省商务厅厅长办公会研究确定；

（五）在省商务厅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

（六）省商务厅正式行文公布认定结果。

省商务厅将对通过认定的品牌消费集聚区颁发牌匾，对通过

认定、公布的品牌消费集聚区运营管理企业，优先纳入项目管理，

优先安排项目资金支持。

四、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商务主管部门要及时通知、广泛动员并指

导本地区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要求和程序积极申报。

（二）严格把关。商务主管部门对企业申报材料要组织认真

审核，并实地验收，确保推荐上报的企业申报材料真实、有效、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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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河南省品牌消费集聚区申报表
品牌消费

集聚区名称

申报企业

名称

通讯地址

联 系 人 职务 手机

申报理由：

（申报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级商务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省辖市级商务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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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开业时间

地 址

企业类型：国有□ 集体□ 民营□ 股份公司□ 有限公司□ 外商

投资□其他（请注明）

总资产（万元） 注册资金（万元）

负债总额（万元） 资产负债率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商品经营总面积

（平方米）

餐饮经营面积

（平方米）

文化休闲或娱乐等

经营面积（平方米）

机动车停车场面积

（平方米）

非机动车停车场面

积（平方米）

公用洗手间

（平方米）

有无消防合格、电

梯合格相关证明

儿童娱乐场所是否

符合消防部门要求

双重预防体系

是否建立

微型消防站

是否建立

反恐、防暴机构、

制度是否健全

专（兼）消防小分

队是否建立

管理人员数量 管理制度是否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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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情况

经营类别
经营面积

（㎡）
经营内容

上年度

营业额

（万元）

集聚品牌

/商家

（个）

商 贸 88/66

餐 饮

文化休闲

娱 乐

其 他

总 计

备注：经营内容中，商贸含百货、超市、专卖店、专业店等；餐饮含

中（西）式正（快）餐、咖啡厅、酒吧等；文化休闲含影院、游乐场、电

玩城、网吧、KTV、溜冰场等；旅游含以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为主要内容

的观赏、游玩项目。

企业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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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承诺书

本企业自愿承诺：保证所上报材料的真实性，并愿意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保证按照各级商务部门的要求，及时、准确报送

内贸流通统计监测数据和企业相关信息。

备注：申报月之前溯 12 个月。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202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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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品牌消费集聚区

申报材料

（第六批）

品牌消费集聚区名称：

申报企业名称（章）：

推荐单位名称（章）：

报送时间：二 0 二一年 月 日





抄送：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

河南省商务厅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9日印发


